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2025 年第四季度

关联交易的分类合并情况的公告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令〔2022〕1号）的规定，现将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2025 年第四季度关联交易的分类合并情况披

露如下：

一、本季度按交易类型合并披露的关联交易情况

交易类型 分类合并金额（万元）1 币种

保险业务和其他类 28550.29 CNY

服务类 4110.00 CNY

资金运用类 80707.14 CNY

利益转移类 0.00 CNY

二、本季度资金运用关联交易比例执行情况

2025 年第四季度，公司及非金融控股子公司投资全部关联方的

账面余额，投资权益类资产、不动产类资产、其他金融资产和境外投

资的账面余额中对关联方的投资金额，投资单一关联方的账面余额，

以及公司新投资金融产品底层基础资产涉及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时

公司购买该金融产品的份额，均符合监管规定的比例要求。公司与控

股子公司之间，以及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不适用前述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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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包括已经逐项披露的单笔重大关联交易/统一交易协议金额、统一交易协议在本季度的执行金额以及根

据监管规定可以免予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的关联交易。
2 公司收到关联交易监管系统关于比例风险的提示，公司已积极开展风险排查，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

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资金运用关联交易比例进行严格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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